
高一數位工藝設計補考辦法 

請於寒假補考日前(2024年1月29日中午12:00

前)，用自行設計的個人化桌燈，完成「課程學

習成果」報告，並彩色列印繳交至教務處教務

組。(※請注意下列補充說明※) 

課程學習成果必須包含以下內容（含封面最少 7

頁）： 

一、 作品發想 

二、 製作過程 

（一） 圖形設計（平面圖） 

（二） 外觀設計（平面圖） 

（三） 立體設計（彩現圖） 

三、 反思 

四、 心得 

※請注意下列補充說明※ 

一、不用雷切過程及成品照。 

二、可以參考附檔完成報告。 

 


